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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刷品承印合同

甲方：安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

乙方：安康市华瑞印务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互惠

的原则，通过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并信守下列条款，共同严格

履行。

一、本合同内容为：印制《2025 年安康市绿色食品监管员内

检员能力提升培训班会议资料》

二、供货时间：乙方应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前加工印制好交

付甲方。

三、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：

1、本合同涉及总额为含税价 5500.00 元（大写：伍仟伍佰元

整）。

2、销售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一次性付全款给乙方。

四、质量要求

1、乙方向甲方保证合同所列印刷要求，提供服务。

2、乙方承担一切运输费用、保险费用等全部费用和风险损

失。

3、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双方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、乙方提供的产品有质量问题或不能满足甲方要求的，甲方

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更换。

3、甲方未按合同付款，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一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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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4、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，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金额千分

之一支付甲方违约金。

六、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

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双方协商

无果，可向人民法制提起诉讼。

七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

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乙方：安康市华瑞印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秦华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秦华

开户行： 开户行：中国银行安康分行

账号： 账号：1028 6436 7441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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